
抵押合同 

 

 

 

    抵押人（甲方）：                   

 

    地址：                                       邮编：               

 

    电话：                             

 

    代表人：                   

 

    抵押权人（乙方）：                   

 

    地址：                                       邮编：               

 

    电话：                             

 

    代表人：                   

 



    甲乙双方为携手合作，促进发展，满足利益，明确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关法律之相关规定，本着诚实信用，互惠互利原则，结合双方实际，协商一致，

特签订本合同，以求共同恪守： 

 

    第一条 甲方用作抵押的财产为抵押财产清单（详见及财产有效证书）； 

 

    第二条 本合同项下抵押财产共作价（大写）                      元整，抵

押率为百分之       ，实际抵押额为                      元整。 

 

    第三条 抵押财产的保管方式和保管责任如下： 

 

    一、抵押财产中的 代甲乙双方封存后，由甲方自行保管；抵押财产中的由甲方

自行保管，甲方应妥善保管抵押财产，在抵押期内负有维修、保养、保证完好无损

的责任，并随时接受乙方的检查。 

 

    二、抵押财产中的 由甲方交乙方保管。并由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收取 元整的保

管费，乙方应妥善保管抵押财产，不准挪用抵押财产。 

 

    第四条 甲方应按乙方要求，对抵押财产中的办理财产保险，并将保险单交乙方

保存。投保期限应长于主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若主合同项下借款延期，甲方须办

理延长投保期的手续。保险财产如发生灾害损失，乙方有权从保险赔偿中优先收回



抵贷款。 

 

    第五条 甲方用作抵押的有价证券在抵押期内到期时的处理方式，甲、乙双方约

定如下： 

 

    第六条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不得出售和馈赠抵押财产；甲方迁移、出租、

转让、再抵押或以其它任何方式转移本合同项下抵押财产的，应取得乙方书面同意。 

 

    第七条 本合同项下有关的公证、保险、鉴定、登记、运输及保管等费用由甲方

承担。 

 

    第八条 本合同生效后，如需延长主合同项下借款期限，或者变更合同其它条款，

应经抵押人同意并达成书面协议。 

 

    第九条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如发生分立、合并，由变更后的机构承担或分

别承担本合同项下义务。甲方被宣布解散或破产，乙方有权提前处分其抵押财产。 

 

    第十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乙方有权依法处分抵押财产： 

 

    一、主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已到，借款人未依约归还本息或所延期限已到仍不

能归还借款本息。 



 

    二、借款人死亡而无继承人履行合同，或者继承人放弃继承的。 

 

    三、借款人被宣告解散、破产。 

 

    处理抵押物所得价款，不足以偿还贷款本息和费用的，乙方有权另行追索；价

款偿还贷款本息还有余的，乙方应退还甲方。 

 

    第十一条 抵押权的撤销：主合同借款人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息或者提

前归还借款本息的，抵押权即自动撤销，乙方保管的甲方财产和财产保险单应退还

给甲方。 

 

    第十二条 本合同生效后，甲乙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需要变更或

解除合同时，应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协议。协议未达成前，本合同各条款仍

然有效。 

 

    第十三条 违约责任 

 

    一、按照本合同第三条第一项的约定，由甲方保管的抵押财产，因保管不善，

造成毁损，乙方由权要求恢复财产原状，或提供经乙方认可的新的抵押财产，或提

前收回主合同项下贷款本息。 



 

    二、按照本合同第三条第二项的约定，由乙方保管的抵押财产因保管不善造成

毁损，甲方由权要求乙方恢复抵押财产原状；或者要求乙方赔偿其因此而遭受的损

失。 

 

    三、甲方违反本合同第四条的约定；乙方可以停止发放主合同项下贷款或视情

况提前收回已发放的贷款本息。 

 

    四、甲方违反第五条约定，擅自处分抵押财产的，其行为无效。乙方可视情况

要求甲方恢复抵押财产原状或提前收回主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并可要求甲方支付贷

款本息总额万分之 的违约金。 

 

    五、甲方因隐瞒抵押财产存在共有、争议、被查封、被扣押或已经设定过抵押

权等情况而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给予赔偿。 

 

    六、甲、乙任何乙方违反第十二条约定，应向对方支付主合同项下贷款总额万

分之 的违约金。 

 

    七、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未经抵押人同意，变更主合同条款或转让主合同项下

义务的，甲方可自行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退回由乙方保管的抵押物。 

 



    八、本条所列违约金的支付方式，甲、乙双方商定如下：第十四条 双方商定的

其它事项：第十五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的争议，由

双方协商或通过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可以向 人民法院起诉（或：向苏州市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十六条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

盖单位公章，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至主合同项下借款本息全部还清时自动失

效。 

 

    第十七条 本合同意识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附：抵押财产清单及财产有效证书一式 份。 

 

    甲方：                       

 

    代表人：                     签字 

 

    乙方：                       

 

    代表人：                     签字 

 



 

          年     月     日 


